关于做好2013年度教职工住房补贴申请工作的通知
	后管【2013】25号

 

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及附属医院：

    为解决省属高校部分教职工住房面积未达标事宜，最近，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及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南京联合召开工作培训会议，并就解决老职工购房补贴工作做出部署，结合我校实际情况通知如下：

    一、本次申请购房补贴对象为：1998年11月30日前参加工作，住房面积未达标的我校事业在编教职工，按属地苏州市房改政策执行（详见附件），补贴标准500元/㎡，工龄补贴7.75元/年（工龄计算至1992年）。

    二、本次购房补贴发放工作分三批发放：①2013年9月前离退休人员住房补贴申请经地方房改部门审核后报送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核。②2013年年底前工 龄满25年（1989年12月31日前参加工作）人员住房补贴申请经地方房改部门审核后报送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核。③2014年4月前其他人员住房补贴 申请经地方房改部门审核后报送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核。

    三、本次住房补贴工作所需提供的材料及表格由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要求、制定。具体材料送审安排：

    （一）即日起可到后勤管理处校产管理科领取购房补贴申请表及工龄、职级证明（或在后勤管理处网站“相关下载”中下载复印）。请各单位及时通知落实住房面积未达标的教职工填写。

    地址：凌云楼108室、独墅湖校区B07幢339室。

    联系：陈老师，65884731。

    （二）请于2013年6月30日前，各院部、部门协助将个人申报资料核对后，交到后勤管理处校产管理科。

    （三）后勤管理处负责后期的审核、报审工作。待省厅资金落实后，由财务处按购房补贴审批金额发放工资卡。

    （四）个人需提供的材料

    1、购房补贴申请表及工龄、职级证明原件；

    2、夫妻双方身份证复印件；

    3、承租公有住房租赁证明（房卡）、购买公有住房产权证复印件；

    4、2000年1月1日（含）以后外地、外单位调入学校的，需要提供原单位房管部门出具住房情况证明；

    5、如申请人未婚、离异或丧偶三种情况之一的，“配偶姓名”栏务必填写，未婚的提供民政部门开具的未婚证明，离异的提供法院判决书或离婚证书和离婚协议 （2001年以后离异的，住房情况表须到原配偶单位盖章。），丧偶的提供死亡证明或派出所开具的销户证明复印件。配偶所在单位倒闭或改制的须上级主管部门 盖章，无工作单位的须所在街道盖章。

    6、凡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须提供资格证书和聘定证书复印件。

若没有相关证书，必须提供学校有关本人《任职资格通知》的发文复印件。

    7、厅级以上职务职称的需要上级部门的任职文件复印件。

    8、2000年以后进校的军转人员，须提供原工作单位的住房及相关住房补贴证明材料（须当地房改办盖章）。

    9、上述复印件均提供两份，复印件要求A4纸张。

    本次住房补贴的申报和发放工作关系到老职工的切身利益，是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切实举措，请各单位认真做好宣传工作并通知到每一个相关人员，使该项工作落到实处。

 

    附件：住房面积标准（建筑面积）：

职称
职务
住房面积标准
助教（含相应职称）

一般干部、职工

75平方米

讲师（含相应职称）

科级干部

90平方米

副教授（含相应职称）

处级干部

110平方米

教授（含相应职称）

 

120平方米

 

厅级干部

135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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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人: 后勤管理处 陈刚   发布人: 后勤管理处 庄建英



关于做好2013年度住房补贴申请工作的补充通知
	后管【2013】27号

 

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及附属医院：

    自5月30日发布《关于做好2013年度住房补贴申请工作的通知》以来，很多住房面积未达标的教职工纷纷来电咨询，为了明确相关材料申报要求，现将相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本次住房补贴工作所需提供的材料及表格由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要求、制定，原已申请排队的（含2011年已办理领款手续尚未领补贴人员）须按新要求重新填报（表格下载）。
    二、关于江苏省省级机关职工购房(工龄)补贴登记表，填报人申明栏中须填写签名和联系电话。
    三、关于江苏省省级机关职工发放住房补贴工龄及职级证明，建议各单位与人事处劳动工资科提前预约、集中办理，核对时直接放入教职工申请材料内。

    四、为了便于统计本单位申请住房补贴教职工情况，请各单位协助核对个人住房补贴申报材料（离退休和在职分开），于2013年6月30日前交到后勤管理处校产管理科。地址：凌云楼108室、独墅湖校区B07幢339室。

    五、本次一次性住房补贴的申报和发放工作关系到教职工的切身利益，请各单位认真做好宣传工作并通知到每一个相关人员。

    特此通知！



	后勤管理处
                                                    2013-06-04 10:57


	


	    

 

起草人: 后勤管理处 陈刚   发布人: 后勤管理处 庄建英



